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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2018年第一期通化市丰源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和 

偿债资金监管银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

示。 

 

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源公司”、“发行

人”或 “本公司”）作为 2018 年第一期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简称“18 通化丰源债 01”）的发行人，就本期债券

之债权代理人、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账户监管银行变

更事 项（以下简称“本次变更"）公告如下： 

一、原债权代理人、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账户监

管银行概况 

本期债券原债权代理人、原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

账户监管银行均为通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

化农商行”）。 

二、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的原因和变更生效时间 

因丰源公司与通化农商行业务合作关系变更，本期债券原债权



代理人、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账户监管通化农商行拟

辞去《通化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项下本

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职务和《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项下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账

户监管银行职务。 

本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

华支行（以下简 称“吉林银行新华支行”）签署《通化市丰源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华支行账户及资金监

管协议） 和《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

聘任吉林银行新华支行为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偿债资金专户监管

银行和募集资金账户监管银行。 

鉴于且本期债债权代理人、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

账户监管银行。已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起正式变更为吉林银行通化

新华支行，通化农商行行不再担任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偿债资金

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账户监管银行。 

（二）本次变更的内部决策 

本次变更已经过丰源有权决策机构的审议通过，本次变跟符合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情况 

本公司已于2019年 12月13日召开了2018年第一期通化市丰源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

审议并通过《通过了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2018 年

第一期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的议

案》。 

（四）新任债权代理人、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账户

监管银行的基本信息 

吉林银行通化新华支行担任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偿债资金



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账户监管银行，其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华支行 

类型 外商投资企业分公司 

住所 通化市东昌路 716 号 

法定代表人 潘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501682621583N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结算；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

府债券；提供担保；办理委托存贷款业务；代

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

务；吉林银行总行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其他业务；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新任债权代理人、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账

户监管银行的执业资格 

吉林银行通化新华支行具有金融许可证资格，不存在被监管部

门立案调查而影响本次聘任的情形。 

（六）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本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

华支行（以下简称“吉林银行新华支行”）签署《通化市丰源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华支行账户及资金监

管协议）和《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

吉林银行通化新华支行将按照协议履行债权代理人、募集资金账户

与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的职责。 

三、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丰源公司已和本期债券原债权代理人、偿债

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账户监管银行通化农商行协商解除协

议，并与新任债权代理人、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和募集资金账户

监管银行吉林银行通化新华支行行重新签署《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新华支行账户及资金监管协

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和《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移交办理工作正在进行。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2018 年

第一期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募集资

金监管银行和偿债资金监管银行的公告》） 

 

 

 

 

 

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0 日 

 


